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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泽城东丰 2023-7 号地块项目“5·1”
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

丰泽区政府“5·1”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

（2026 年 6 月 25 日）

2026 年 5 月 1 日 15 时 32 分许，位于丰泽区城东街道辖区

的丰 2023-7 号地块项目施工现场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，造成

一名工人死亡，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175 万。

接到事故信息后，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和《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区应

急管理局组织实施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泉丰政

综〔2019〕157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丰泽区政府成立了以丰泽区应

急局牵头，丰泽区住建局、总工会、丰泽公安分局和泉州市住建

局等单位派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同时邀请丰泽区纪委监委派员

参与事故调查。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相关人员制作询

问笔录、查阅相关资料等多方取证，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

因和性质，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、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和事

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。经事故调查组认定，该起事故是一起因

工人违章操作和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的一般

物体打击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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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程情况

丰 2023-7 号地块工程位于丰泽区城东街道前头社区，总建

筑面积 190174.58 ㎡，涵盖 15 栋住宅楼和 1 栋商业办公楼。工

程建设单位为泉州城建南滨江置业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福建新

时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，总承包单位为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，模板脚手架分项专业分包单位为福州雅阁建筑劳务有限公

司。工程于 2025 年 4 月开工，预计于 2027 年 5 月竣工，至事故

发生，工程处于主体结构施工阶段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情况

1.专业分包单位：福州雅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注册住所为福

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赤锡乡，成立于 2008 年 8 月 29 日，注册资本

11000 万元，资质类别及等级：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、

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。

2.总承包施工单位：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为

福州市鼓楼区，成立于 1987 年 1 月 6 日，注册资本 15 亿元，资

质类别及等级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。

3.监理单位：福建新时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为福建省

泉州市丰泽区城东体育街，成立于 1993 年 3 月 23 日，注册资金

3000 万元，资质类别及等级：房屋建筑工程甲级。

4.建设单位：泉州城建南滨江置业有限公司，住所为泉州市

丰泽区安吉南路，成立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，注册资金 5000 万

元，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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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6 年 5 月 1 日下午，木工班组工人张*在*号楼 21 楼层铺

设卸料平台（悬挑式）穿过外脚手架处的通道板。15 时 32 分许，

张*在局部拆除卸料平台处梁底模板支撑时，先拆除立杆留下未

固定的方钢管，当其在拆除另一处立杆时，该方钢管意外脱落，

并从 20 楼层外脚手架处（卸料平台下方位置，事故发生时，该

外脚手架处的安全立网因卸料平台抬升时拆除未恢复。）掉出，

高处坠落过程中穿透*号楼南侧 17 楼层位置的水平安全防护平

网后，掉落到*号楼南侧围档顶部，方钢管在围档上反弹后，砸

到围档外侧地面正在进行景观作业的工人胡**的头部，致胡**

受伤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
涉事卸料平台（悬挑式）位于丰 2023-7 号地块*号楼 21 楼

层南侧外墙处，距地面约 64.72m。*号楼外围搭设有脚手架，并

在架体外侧立面挂设密目式安全立网进行防护（事故发生时，*

号楼 20 楼层、21 楼层卸料平台位置的安全立网因平台抬升拆除

未恢复），在 17 楼层有设置一道水平安全防护平网。*号楼南侧

围档与*号楼外立面安全立网边沿的距离为 6.5m（按照《建筑施

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 80-2016）要求，此区域坠落半

径为 6.0m）。工人胡**被方钢管砸中位置位于围档外侧，离围档

约 0.8m。掉落的方钢管长 0.8m，规格 50mm*50mm。

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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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

本起事故共造成 1 人死亡。

2.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事故调查组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

（GB6721-86），核定本起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 175 万元（其

中丧葬费及抚恤金 169 万元、医疗费用 0.5 万元、补助及救济费

用 5.5 万元等相关费用，不含事故罚款）。

二、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景观作业现场的工人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

项目部管理人员也立即赶到事发现场，组织现场警戒，保护事故

现场。15 时 45 分许，120 急救医护人员到达现场，将胡**送泉

州市第一医院城东分院抢救，17 时 54 分许，胡**经医院抢救无

效死亡。17 时 18 分许，泉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警后，立即指

令辖区警力赶赴现场处置。

接到事故信息后，丰泽区应急局、住建局、城东街道办事处

和泉州市住建局等单位立即派员赶赴现场，开展调查工作，并责

令项目全面停工，排查安全隐患。目前，事故善后处理工作和死

亡人员的理赔工作已经完成。

经评估，本次事故应急响应迅速，救援措施得当，处置及时、

有效，没有造成次生伤害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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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木工张*在铺设卸料平台通道板时，临时拆除梁底支撑模

板时，违反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》GB50666-2011 第 4.5.1

条的规定，未按“先支的后拆、后支的先拆”的顺序进行拆除模

板，导致作业中方钢管意外脱落。

2.卸料平台从 20 楼层抬升到 21 楼层后，20 楼层原卸料平

台位置的外脚手架安全立网拆除后未及时恢复，存在物料向外掉

落的安全隐患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福州雅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对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

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，未能及时制止模

板拆卸人员的违章行为，外脚手架安全防护不到位的安全隐患未

及时排除。

2.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分包单位安全管理不到

位，对卸料平台拆除、安装过程存在的安全隐患未及时督促整改。

3.福建新时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专业分包单位安全监理

不到位，对施工现场重要作业环节安全巡视不足。

4.泉州城建南滨江置业有限公司落实施工安全首要责任不

到位，对施工现场重要作业环节安全管控力度不够。

5.泉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日常安全监督检查不够到位，

对施工现场重要作业环节安全抽查不够到位。

四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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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吴**，男，福州雅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项目部

负责人。经查，吴**作为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未认真履行

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企业安全管理不到位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

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未认真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和治

理，及时消除施工现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，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

重要责任。建议由丰泽区应急局依照相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。

2.周*，男，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。经查，

周*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有效督促分包单位落实安全

技术交底和现场监护，对卸料平台抬升的拆除、安装等重点施工

环节现场安全监督不到位，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。建议

由泉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3.庄**，男，福建新时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。经查，

庄**安全监理责任履职不到位，对卸料平台抬升、高处拆模等高

风险工序的现场安全监理不到位，对日常巡查发现的安全隐患未

有效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改，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。建

议由泉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4.石**，男，泉州城建南滨江置业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。经

查，石**对项目安全生产协调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，对施工现场

安全管理问题跟踪督促不及时，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。

建议由泉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5.郑*，男，福州雅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安全员。经查，郑*

未认真履行安全员职责，对模板拆除、卸料平台铺设的施工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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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管理不到位，外脚手架安全防护不到位的安全隐患未能及时

落实整改，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。建议由福州雅阁建

筑劳务有限公司依照企业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6.张*，男，福州雅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木工组工人。经查，

张*未按模板拆卸操作规程拆除梁底支撑模板，导致梁底悬空的

方钢管脱落，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。建议由福州雅阁

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依照企业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7.胡**，女，景观工程工人。经查，胡**在本起事故中无责

任。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处理建议

1.福州雅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

位，项目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管理档案不够完善，对木工

组作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，对*号楼 21 楼

层卸料平台通道铺设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，未认真开展安全生

产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，对*号楼 20 楼层外脚手架安全防护不到

位的安全隐患未及时消除，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。建议

由丰泽区应急局依照相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。

2.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分包单位安全管理不到

位，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认真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

排查和治理，对木工班组作业现场未实施有效管理，对卸料平台

抬升的拆除、安装等重点施工环节现场安全监督不到位，对本起

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。建议由泉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依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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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规定予以约谈、列入差异化监管。

3.福建新时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分包单位安全生产监理

不到位，对模板拆卸开展安全巡检不够，虽有对模板拆卸、卸料

平台铺设存在的安全问题向施工单位发出监理通知，但未能及时

跟踪督促整改，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。建议由泉州市建

设工程质量安全站依照有关规定予以约谈、列入差异化监管。

4.泉州城建南滨江置业有限公司对参建各方安全履职监督

不到位，未及时督促总承包、监理单位整改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，

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。建议由泉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

站依照有关规定予以约谈。

（三）其它处理建议

陈**，男，泉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项目安全联络员。经

查，陈**对该项目日常监督检查不够深入，对各参建单位安全履

职情况督查不够严格，建议由泉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对其予

以谈话提醒。

五、事故防范措施建议

（一）福州雅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切实要认真吸取事故教

训，举一反三，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安全

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督促项目从业人员认真履职，加

强对承建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严格落实模板安拆技术规范和

高处作业安全防范措施，切实加强施工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

和培训工作，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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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福建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要认真履行施工总承包

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落

实双重预防机制，加强对承建工程各分包单位的安全检查和监督

管理，要加强施工现场作业班组、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交底，加

强一线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，严格落实各施工工序安全防范

措施，及时发现纠正施工现场违规行为，提升施工现场安全文明

施工标准化水平。

（三）福建新时代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

理职责，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，督

促施工单位落实施工现场各项安全防范措施，发现存在安全事故

隐患应当及时督促施工单位整改。

（四）泉州城建南滨江置业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工程质量安

全首要责任，坚持进度服从质量安全，加强对参建各方的统筹管

理，督促各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（五）泉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要加强对市管工程施工现

场的安全监督检查，督促建设工程各方责任主体，认真贯彻建筑

施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标准，落实施工现场各项安全

防范措施，加强对施工现场安全精准化管控，防范事故发生。

（六）城东街道办事处应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

在职责范围内对本辖区内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制止，并向相关职能部门报告，确保

辖区在建工程施工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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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丰泽区应急管理局 2026 年 6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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